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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环保知多少� � �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
用电量也不断增加， 城市内的变电站和电
力线路也不断增多，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
用高压输电，高压设施会产生电磁辐射吗，

会不会对健康有害，相关规定如何？

1.

为什么要用高电压输送电能？

用高压输电，特别是超高压、特高压
输电可以增加输电容量、延长输电距离、

减少电能损耗，实现节约能源、土地、保
护环境的目标。

2.

什么是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是指电磁辐射源以电磁波
的形式发射到空间的能量流。 电磁波频
率越高，波长越短，电磁辐射就越容易发
生。 一般而言，只有当辐射体的长度大于
其工作波长的

1/4

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
有效的电磁辐射。

3.

输变电设施能产生有效的电磁辐
射吗？

不能。 交流输变电设施产生的工频

电场和工频磁场属于极低频场， 是通过
电磁感应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 工频
电磁场的频率为

50Hz

， 波长为
6000km

，

输电线路一般远小于这个长度， 不能构
成有效的电磁辐射。

同时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彼此是相
互独立的， 有别于高频电磁场的电场和
磁场是交替产生向前传播而形成电磁能
量的辐射。

在国际权威机构的文件中，交流输变电
设施产生的电场和磁场被明确称为工频电
场和工频磁场，而不称为电磁辐射。

4.

工频电磁场与电磁辐射、电离辐射
有什么区别？

X-

射线、

γ-

射线等属于电离辐射；微
波炉、可见光、微波、雷达等产生的辐射

属于电磁辐射； 输变电设施产生工频电
场和工频磁场。

不能电磁现象和能量对生物细胞组
织的影响程度不同。 电离辐射产生的光
子能量大，频率高，能穿透人体，可用于
透视、检查、杀伤癌细胞等；电磁辐射产
生的电磁波频率比电离辐射产生的光子
频率低，对人体不会发生离子化作用；工
频电磁场是一种极低频场， 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 关于极低频场范畴的电磁场暴
露，在电磁场强度低于国际导则限值（电
场强度为

5kV/m

， 磁感应强度为
0.1mT

）

的情况下，不具有有害的健康影响。

5.

我国对输变电工频电磁场限值有
何规定，与国际相关规定相比如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输变电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中规定， 输变电工
程工频电场强度推荐限值在居民区为
4kV/m

，推荐对公众的工频磁感应强度限
值为

0.1mT

。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1998

年发布了《限制时变电场、磁场和电磁场
暴露的导则（

300GHz

以下）》。 在这个导
则中，工频电场对公众的限值为

5kV/m

，

工频磁感应强度对公众的限值为
0.1mT

，

这两个标准对保护公众健康已留有足够
的安全裕度， 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和推荐， 已被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
许多国家采用。

6.

为什么有的变电站要建在居民区内？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 居民区
越来越多，负荷密度越来越大，单座变电

站的供电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 为了满
足居民用电需求，保证供电质量，在居民
区内建设变电站有时是难以避免的。

7.

输电线路跨域民房时有哪些规定？

根据相关规定，

500kV

及以上电压
等级的输电线路不应跨越长期住人的建
筑物。 在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低于国家
推荐限值的情况下， 其他电压等级输电
线路是可以跨越民房的。

跨越建筑物时，为保证安全，规程规
定输电线路导线与建筑物的最小垂直距
离，

110kV/220kV/330kV

线路分别不小
于

5m/6m/7m

。

8.

输电线路会给临近的房屋引来雷
击危险吗？

不会的。 输电线路在设计、运行中都
有严格的防雷要求。 输电线路铁塔较高，

并且在整条线路中设有避雷线， 线路不
仅不会给临近房屋引来雷击， 反而会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保护伞”。 （刘锴）

夜间脚手架上待了
3

个小时
醉酒男子欲从在建高楼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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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

6

月
8

日晚
上， 一中年男子爬上市区万家灯火在建高
楼，叫嚷着要跳楼。 最终，男子在脚手架上
待了

3

个小时之后爬出脚手架。

当晚
9

时
30

分左右，本报记者经过市
区四一路。 在经过沃尔玛超市处时记者
发现，路上有较为明显的堵车现象。有一
部分被堵的人开始着急： “前面过不去
了，还是掉头走其他路吧！ ”发生什么事
了？由于职业习惯，记者继续前行查看情
况。 越往前行，堵车情况越严重，路边聚
集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记者看到一辆
120

急救车停在路边。

120

急救人员告诉
记者，有人要跳楼。顺着路边聚集的人的
目光， 记者看向了路东万家灯火楼盘一

在建高楼， 由于天黑， 工地上也没有灯
光，什么也看不到。 又过了一会儿，记者
看到楼上有手电光在闪动， 但还是没有
看到人。这时，其中一位围观的市民用手
电照向了大约

20

层楼高的地方，记者看
到脚手架上有一个人影， 腿不时地伸向
脚手架外面。记者留意到，消防队员已经
在楼下设置了气垫。

该工地门卫告诉记者， 爬上高楼的
人为一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进工地的
时候大约是晚上

8

时，进去时，该男子看
起来已经喝醉，手里还拿着一个酒瓶。不
一会儿， 有人就发现他在高楼外面的脚
手架上。 很快的，

110

民警、

119

消防人
员和

120

急救人员都赶到了现场。 消防

人员到达现场后， 立即在地上设置了气
垫， 其他人员上楼去做该男子的思想工
作。

“我们在做他思想工作的时候，他拒绝
让我们靠近， 只要我们靠近， 他就要往下
跳。他手里拿着个酒瓶，嘴里喊着‘给我酒，

给我钱，给我找到那个女人！ ’看到他可能
喝醉了，我们只好骗他说，他下去了就有人
给他钱，但是他还是不听我们的，后来有个
农民工，不知道是认识还是不认识，跟他谈
了一会儿。”河消防大队北京路中队指导
员刘文东告诉记者。

就这样僵持到晚上大约
11

时，该男子
从脚手架上钻到楼层里， 最终从楼上下来
了。

简单案的“深层爱”

� �

“谢谢你们！俺孙女的赔偿款拿到了。 ”

6

月
9

日上午，在罗山县人民法院楠杆法庭，高向福
老人从法官手里接过孙女玲玲的

11.5

万元赔
偿款，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留守女童被车撞伤
2013

年
12

月
18

日下午，在罗山县竹竿镇
河口村，

3

岁的玲玲在路边玩耍时，被迎面驶来
的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 肇事者刘某见状后迅
速逃离事故现场。玲玲左眼严重受伤，被家人送
往医院经过

20

多天的住院治疗，无奈还是左眼
失明，经法医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为此，玲玲的
家人花去医疗费

11

万余元。

该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 肇事者刘某
负全部责任。 但是作为庄稼人的刘某面对十几
万元的赔偿款也是束手无策， 就说没钱赔给玲
玲。

家庭困难陷入困境
该案对承办法官来说， 只是一起简单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但经过深入的了
解，案件背后玲玲的家庭状况不禁让人心酸。

玲玲的父亲
2010

年被查出患有尿毒症，给
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以沉重的打击。 不
久后，玲玲的母亲因承受不了家庭的压力，一个
人外出打工后便不再与家里联系， 就这样刚出
生不久的小玲玲就跟爷爷奶奶生活了。

为了治好玲玲爸爸的病， 两年前玲玲的奶
奶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儿子，手术很成功，术
后没多久， 玲玲的爸爸便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
口，小玲玲在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现在玲玲左眼失明， 又花费了巨额的医药
费，无疑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高向福老两口整
日愁眉不展。

法官调解即时赔付
案件虽然简单， 但是涉及留守儿童的切身

利益，且受害人年龄较小、损害重、案件影响大，

这引起了承办法官的高度重视， 一定要尽早帮
助玲玲拿到赔偿款，才能抚慰她受伤的小心灵。

通过与被告的几次接触， 承办法官了解到
被告刘某其实是个老实木讷的庄稼人。 也许是
十几万元的赔偿款吓到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
汉， 承办法官刚开始同他接触时遭到了他的极
力抵触，“没钱，赔不起”，留下这句话后便不见
了踪影。

受到冷遇的承办法官并没有气馁， 多次找
到被告人，耐心向其详细讲解法院的办案流程、

当事人双方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拒不
履行法定义务要承担的后果， 以及玲玲一家人
的不幸遭遇。 刘某终于同意配合案件的审理工
作，与玲玲的家人达成了一致的赔偿意见。

异地用警 严格执法 夜查酒驾 直至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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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昨日
23

时讯（首席记者张继
疆见习记者陈奕兆）“注意注意，有可疑
车辆掉头向你方驶去。 ” 昨日

20

时
30

分
许，记者来到我市肖家湾附近，刚到龙潭路
口， 就听到值班交警的对讲机中传出一阵
急促的呼叫。 在路口执勤的几名交警迅速
行动起来，不一会儿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

从路口北面沿着北京路， 和一辆白色越野
车一起缓缓驶来，并停在路边，执勤的中队
长刘建伟快步走上前去，循例开始检查。这
是昨晚记者跟随市交警支队在全市开展夜
查酒驾行动时看到的情形。

“新车，司机忘带驾照了，所以见了
交警就掉头，不是酒驾。 ”执勤交警对记
者说，押车过来的警车又缓缓向北驶去，

在离路口约
500

米的一个角落里停了下
来，“这是我们埋伏的车辆， 如果有刚才
那样直接掉头的，前后这么一堵，基本就
跑不掉了。 ”刘建伟对记者解释道。 驾驶
白色越野车的司机则把车停在了好日子
酒店停车场，然后来到执勤岗亭，在做完
酒精测试，一切正常后，等候家人把自己
的驾照送过来。

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该中队的警力配
置，发现突然多了几张生面孔。 “这是按照
省（公安）厅要求，我市开始酒驾的集中查
处行动， 这些都是各县抽调上来的骨干力
量， 将于近期在全市范围内不定期地连续
开展行动。 ”刘建伟对记者说，“异地用警，

就是要严格执法。这既是对司机负责，更是

对广大市民负责。 ”

22

时许，交警又拦住了一辆车，车主
满面通红的从车上下来， 很配合地接受了
酒精检查，一切正常。“我没喝酒，刚和几个
朋友在河边喝茶。”驾驶员对记者说，“孩子
刚刚高考完，我们做家长的可算是轻松了。

今天本来是打算喝点轻松一下的， 但考虑
到要开车，最终还是没有喝酒。 ”

当晚，记者看到，大部分司机都能听从
交警指挥，接受检查。 截至记者发稿，该路
段并未查到一起酒驾。“我们还将继续执勤
检查到凌晨。现在管理严了，宣传力度也大
了，酒驾的明显少了。 ”刘建伟说，“我们查
酒驾就是为了提醒广大驾驶员， 为了自身
和他人安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

本报首席记者张继疆
通 讯 员董王超

执勤现场


